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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芙蓉人

才行动计划>的通知》（湘办发〔2017〕42 号）和湖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湖南省全面推进一流学校与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

案>的通知》（湘政发〔2017〕3 号）、《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

校办学自主权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8〕15 号）精神，切实

加强我省高校学术梯队人才建设，更好地促进中青年优秀教师成

长，我省在去年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培

养对象的省、校两级管理，培养经费仍纳入各高校“双一流”建设

统筹管理。现将做好 2019 年度我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

（以下简称“青年骨干教师培养”）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2019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 

今年全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遴选确定，采取

高校遴选、我厅审核确认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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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遴选名额 

2019 年全省计划遴选确定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人选 495

名，按照各高校 40 周岁以下专任教师数量等因素进行名额分配

（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2）。各高校应严格按照我厅下达的名额

推荐遴选培养对象。超计划遴选不予受理。独立学院不单独安排

遴选名额，由其本部高校统筹考虑。 

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青年骨干教师培

养对象遴选名额为 5 人及以上的院校，应至少推荐一名思想政治

理论课专任教师人选。 

（二）遴选范围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要从各高校教学科研一线在职在岗

的专任教师中遴选，原则上在具有校级及以上重点学科、重点（示

范）专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基地、重点实训基地和博士点、硕士点等平台的学科专业推荐

选拔，学校也可根据需要在本校长期稳定发展的特色学科专业领

域推荐选拔。各高校要优先遴选对接我省支柱产业、优势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学科专业领域的专

任教师、科研人员。 

（三）遴选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好，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为人师表，

师德高尚，立德树人有良好成效，治学严谨，作风正派，具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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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意识、奉献精神和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2．教育教学素质较高，积极参加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能

熟练运用现代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系统讲授过 1 门以上学科专

业核心课程，已取得一定数量的教学研究成果；科研能力较强，

具有较深厚的专业基础，初步明确了自己主攻方向，在科学研究

或技术开发或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果和成效，在省内同

行中有一定影响。 

3．具备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

（1979 年 12 月 31 日以后出生）；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

同时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和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其中具有“双师

素质”的教师人选可适当放宽学位要求，原则上应为校级青年骨

干教师。 

已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已入选省部级及以上各类人

才培养计划的人员不再纳入遴选范围。 

（四）遴选确定程序 

1．各高校根据本通知确定的遴选名额、遴选范围及遴选条

件，组织开展遴选工作。学校要结合本校实际，确定遴选青年骨

干教师培养对象的学科专业，并面向全校公布；学校组织对青年

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候选人按遴选名额进行限额选拔；经选拔确定

的推荐对象及其推荐材料应在学校官网公示 5 个工作日；经公示

无异议后，向我厅申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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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厅进行审核确认。我厅组织人员对推荐人选情况逐一

进行审核，并将通过审核的人选基本情况在湖南省教育政务网等

媒介上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公布青年骨干

教师培养对象名单。 

二、2015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验收 

根据我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

师培养对象遴选、验收和考核结果的通知》（湘教通〔2015〕361

号）要求，今年对 2015 年度确定的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

师培养对象，以及原培养期已满、因故尚未接受期满验收或验收

结果为暂缓验收的学科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具体名

单详见附件 3）开展期满验收。验收内容为培养对象的培养计划

执行情况，履行合同所规定的责任情况，参加培养培训情况，经

费使用情况，培养目标实现情况等。期满验收由各高校组织实施，

验收结果报送我厅备案，我厅将组织专家对培养对象学校验收情

况进行随机抽查。 

三、2016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年度考核 

根据我厅《关于公布 2016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

师培养对象推荐遴选、验收检查、年度考核和学科带头人培养对

象年度考核结果的通知》（湘教通〔2016〕601 号）要求，今年

对 2016 年度确定的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进行

年度考核。2016 年度确定的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考核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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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考核内容包括培养计划执行情况、

履行合同所规定的责任情况、参加培养培训情况、经费使用情况、

培养目标实现情况等。年度考核由各高校组织实施，考核结果报

送我厅备案。 

四、有关要求 

做好普通高校学术梯队人才培养，是健全我省高校教师成长

机制，加速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优秀教师，带动全省高校人才队

伍整体水平提升的重要措施。各高校要切实加强领导，根据我厅

相关工作要求，做好本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作。 

1．各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推荐遴选要严格按照规

定的要求和程序实施，做到政策、条件、结果三公开，增强透明

度，确保推荐遴选工作顺利进行。 

2．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年度考核是加强过程管理的重要

内容，各高校要逐一进行并分别给出年度考核结论。 

3．青年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的期满验收是确保

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各高校要认真组织验收，我厅将组织专家

对学校验收情况进行随机抽查。凡培养对象期满验收结果为暂缓

验收者，延长一年培养期、且下年度继续接受验收，延缓一年后

学校验收仍未合格者，直接终止其培养对象资格。凡因故不能按

期接受期满验收的培养对象，必须填写特殊情况人员登记表（详

见附件 4），并由学校提交书面报告，说明情况、陈述原因，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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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终止其培养对象资格，凡存在培养对象资格被终止的单位，

都将核减下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名额。 

4．高校教师及有关工作人员在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

确定、年度考核、期满验收工作中被发现存在弄虚作假、学术不

端、隐瞒歪曲事实真相、不如实填报相关信息、暗箱操作等违法

违纪行为的，我厅将暂停或撤销有关培养对象的培养资格，列入

师德师风诚信记录档案，并视情节建议纪检监察等部门对有关责

任人员依法依纪予以处理。 

高校因组织工作把关不严、程序不规范，造成举报较多或产

生较大负面影响的，我厅将予以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并视

情况扣减该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名额，直至暂停该高

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推荐。 

五、联系方式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叶坤燚，电话：0731

－84402931；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彭艳霞，电话：

0731－84117881。 

网络填报技术问题请咨询：13007432216、13973199832。 

附件：1．2019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作

材料报送要求 

2．2019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遴选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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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培养

对象培养期满因故未参加期满验收和验收结论为

暂缓的人员名单 

4．2019 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学科带

头人培养对象期满验收特殊情况人员登记表 

  

         

湖南省教育厅 

    2019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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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一、电子材料 

所有参加推荐遴选、期满验收和年度考核的人员，个人电子材

料进行网上报送。网上报送的管理系统名称为“湖南省普通高校学术

梯队人才管理系统”，网址为 http://jschr.zt.hnedu.cn/jsc/ 

（一）申报对象报送内容 

每位申报对象需登录管理系统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同时上传

以下电子材料： 

1.《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申报表》，申报

对象在湖南教育政务网教师处子网下载样表后填写再上传。 

2.申报对象个人培养计划，由申报对象在学校和指导教师的

指导下撰写，然后再上传管理系统。 

3.申报对象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高校教师资格证、

专业技术职务证书等扫描件。 

4.反映申报对象政治思想表现及教学、科研等方面业绩的有

关材料，包括 5 篇（部、项）以内代表学术水平的教学、科研论

文或著作或技术开发成果证明的扫描件；反映申报对象外语、计

http://jschr.zt.hnedu.cn/j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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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应用能力的材料扫描件。申报对象提交的业绩材料内容的截

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30 日。 

（二）验收对象报送内容 

1.《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期满验收表》或

《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期满验收表》，验收对象

在湖南教育政务网教师处子网下载样表后填写再上传。 

2.验收对象个人总结材料，包括培养期内的培养情况、培养

效果、思想政治表现、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实绩等。 

3.验收对象培养期内取得的教学、科研业绩等材料，有关业

绩材料内容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30 日。 

（三）考核对象报送内容 

1.《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考核表》，考核

对象在湖南教育政务网教师处子网下载样表后填写再上传。 

2.考核对象个人总结材料，包括考核年度内的培养情况、培

养效果、思想政治表现、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工作实绩等。 

3.反映考核对象考核年度内取得的教学、科研业绩等材料，

有关业绩材料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四）报送要求 

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登录管理系统的用户名为学校代码（如

湘潭大学为 10530），密码请联系省级管理员获取，各高校相关

个人登录管理系统的用户名及初始密码由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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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管理系统提取后分发。请相关人员于 11 月 2 日至 12 月 9 日

23:59 前在管理系统完成填报、上传。逾期填报、上传不予受理。 

二、纸质材料 

（一）报送内容 

1.各高校 2019 年度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验收与年

度考核工作报告（内容包括组织领导，遴选、验收和考核过程，

遴选、验收和考核结果，本单位公示情况等），要求以学校公文

提交，加盖学校公章。 

2.各高校 2019 年度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一览表，由学

校相关部门负责人登录管理系统，直接导出后填写完善再打印，

加盖学校公章。 

3.各高校 2019 年度省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申报表，每人 1

份，由申报对象个人登录管理系统下载样表后填写打印，需要签

名和加盖公章的地方请勿遗漏。 

（二）报送要求 

各高校统一将上述纸质材料（一式 1 份），于 12 月 10 至

12 日报送到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楼 7 楼高等教育研究所，具

体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教育街 11 号，邮编 410005。逾期报送不

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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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单位：人 

序号 学 校 名 称 分配名额 

1 中南大学 15 

2 湖南大学 10 

3 湖南师范大学 12 

4 湘潭大学 10 

5 长沙理工大学 9 

6 湖南农业大学 10 

7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2 

8 湖南中医药大学 11 

9 南华大学 12 

10 湖南科技大学 11 

11 吉首大学 10 

12 湖南工业大学 10 

13 湖南商学院 6 

14 湖南理工学院 6 

15 衡阳师范学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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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名 称 分配名额 

16 湖南文理学院 7 

17 湖南工程学院 6 

18 湖南城市学院 7 

19 邵阳学院 10 

20 怀化学院 6 

21 湖南科技学院 7 

22 湘南学院 7 

2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6 

24 长沙学院 6 

25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7 

26 长沙医学院 10 

27 湖南工学院 7 

28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7 

29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3 

30 湖南警察学院 2 

31 湖南女子学院 3 

32 长沙师范学院 5 

33 湖南医药学院 4 

34 湖南信息学院 6 

35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5 

36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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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名 称 分配名额 

37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2 

38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3 

39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 

40 湖南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2 

41 湘南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3 

42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 

43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6 

44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3 

45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4 

46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6 

47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 

48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4 

49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4 

50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4 

51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 

52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5 

53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3 

54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 

55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3 

56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4 

57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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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名 称 分配名额 

58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 

59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3 

60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4 

61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3 

62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 

63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3 

64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 

65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4 

66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3 

67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3 

68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1 

69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4 

70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1 

71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2 

72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3 

73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 

74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3 

75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2 

76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1 

77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3 

78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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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名 称 分配名额 

79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6 

80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5 

81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3 

82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6 

83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 

84 保险职业学院 1 

85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2 

86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3 

87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3 

88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3 

89 潇湘职业学院 3 

90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1 

9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3 

92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3 

93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1 

94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3 

95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 

96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2 

97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5 

98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5 

99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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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名 称 分配名额 

100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2 

101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 

102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2 

103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2 

104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3 

105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1 

106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2 

合     计 495 

 

  

备注：2018 年全省高校共有专任教师 70249 人，其中 40 周岁以下的专任教师 36392

人、占全省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 51.8%。本科高校 40 周岁以下专任教师 20512

人，占全省高校 40 周岁以下专任教师总数的 56.36%；高职高专院校 15880 人，

占 43.64%。为加强全省高校“双一流”建设，根据本科高校一流学科、高职高

专院校特色专业群建设需要，今年全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规模与去年相

当，保持在 500 人左右，占 40 周岁以下教师总数的 1.37%。该表按各高校 40

周岁以下专任教师数，乘以系数 0.0137，并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同时每校最

少保证一个名额等因素，对各高校名额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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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  

 

 
 

姓 名 立项名称 立项年度 所在学校 

林依勤 学科带头人 2014 湖南科技学院 

吴玉红 学科带头人 2014 湖南工商大学 

周栋良 学科带头人 2014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刘宏伟 学科带头人 2014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许立兰 青年骨干教师 2014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注：以上培养对象均需参加2019年度期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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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9  

 

 
 

学校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特殊情况

类  型 
姓 名 专业 

立项

年份 
原因说明 

调出时间 

及调往单位 
备注 

已调出教
育系统或
调往外省
高校 

      

      

      

      

已 调 往 

省内其他
高  校 

      

      

      

其他高校
调  入 

      

      

因  故 

不能参加
本年度期
满 验 收 

      

      

      

      

其他情况       

 

说明：1、因故不能参加本年度期满验收的培养对象请在原因说明栏写明具体原因，

此表填好后请将电子版（doc 格式）和盖章扫描版（jpg 格式）于 11 月 15 日前
发至电子邮箱：hnedu7@163.com；2、以上培养对象因故不能参加本年度期满

验收的，还需学校出具书面报告说明具体原因（同时附上此表盖章纸质版），

于 12 月 5 日前随其他纸质材料一并报送。 

mailto:hnedu7@163.com%202

